招标采购工作流程明白纸
一、招标采购项目工作流程
1.编制采购预算--责任单位：项目单位、计划财务处、招标与采购管理中心
2.发布政府采购项目采购意向（不晚于采购公告发布前30日）--责任单位：项目单位、招标与采购管理中心
3.围绕需求开展论证、市场调研或需求调查--责任单位：项目单位
4.编制《潍坊学院项目采购需求及采购实施计划》--责任单位：项目单位
5.在智慧潍院中发起招标项目申请，并同步上传《潍坊学院项目采购需求及采购实施计划》、会议纪要、《潍坊学院项目需求调查报告》（如需）及其他相关材料--责任单位：项目单位
6.校内联合审查，项目单位根据审查意见建议修改完善--责任单位：项目单位、归口管理部门、资产管理处、计划财务处、审计处、学校法律顾问、招标与采购管理中心
7.编制招标文件--责任单位：招标与采购管理中心
8.确认招标文件--责任单位：项目单位
9.项目审批结束后，将项目纸质版相关材料报送招标与采购管理中心，包含不限于《潍坊学院项目采购需求及采购实施计划》（签字盖章版本）、会议纪要复印件、《潍坊学院项目需求调查报告》（如需）及其他相关材料--责任单位：项目单位
10.发布项目采购公告--责任单位：招标与采购管理中心
11.项目开标前2日，从项目单位熟悉项目情况的人员中，向招标与采购管理中心择优推荐3名采购人代表候选人（特殊情况下可推荐2名）--责任单位：项目单位
12.确定采购人代表--责任单位：招标与采购管理中心
13.组织项目评审，确定成交供应商--责任单位：招标与采购管理中心
14.发布中标结果公告--责任单位：招标与采购管理中心
15.向项目单位主要负责人、项目负责人和资产管理处发送项目中标通知书、招标文件、中标单位投标文件（电子版）--责任单位：招标与采购管理中心
16.自中标通知书发出之日起30日内，代表学校与中标人签订采购合同--责任单位：项目单位
17.自采购合同签订之日起2日内，将3份采购合同（纸质版）及1份采购合同审签表，报送招标与采购管理中心--责任单位：项目单位
18.依规在合同签订之日起2日内完成公示--责任单位：招标与采购管理中心
二、注意事项
1.采购项目招标启动前，须经会议研究通过，且已取得计划财务处资金批复。
2.市场调研：按照《潍坊学院采购需求管理办法》（潍院政字〔2026〕8号）要求，项目预算金额30万元（含）-1000万元的货物和服务项目，以及50万元（含）-3000万元的工程项目，在需求论证的基础上，须围绕采购内容的历史成交信息、市场价格水平等内容开展市场调研。
3.需求调查：按照《潍坊学院采购需求管理办法》（潍院政字〔2026〕8号）要求，项目预算1000万元（含）以上的货物和服务项目，以及3000万元（含）以上的工程项目，在确定采购需求前，可通过咨询、论证、问卷调查等方式开展需求调查，了解相关产业发展、市场供给、同类采购项目历史成交信息，可能涉及的运行维护、升级更新、备品备件、耗材等后续采购，以及其他相关情况。
4.项目执行过程中，如需协助可及时与招标与采购管理中心联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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